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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招聘对象
康复治疗技术、临床医学、预防医学、医学影像技术、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带头人（并从中择优遴选医学院院长）
二、专业带头人职位要求
（一）招聘基本条件
拥护党的领导，热爱医学职业教育事业，无医疗事故和学术不端行为记录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。身体健康，心理素质良好，年龄一般在50周岁以下（特别优秀或具有丰富行业资源的专家可适当放宽至55周岁）。
（二）学历与资历要求
1.学历学位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（硕士及以上优先，本科但具备较高行业资历者亦可）。
2.专业背景：医学类相关专业。
3.职称要求：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。
4.职业资格：必须具备相关卫生专业技术类资格证书。持有高校教师资格证者优先（如无，需入职后考取）。
5.双师素质：有扎实的临床实践经验和能力，又有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基础功底。
（三）工作经验要求
1.行业履历：具有5年以上二级甲等医院临床工作经历，具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经历或全科医疗工作经历者优先。
2.职教经验：具有3年以上医学类高职院校教学工作经验（含兼职、客座教授），曾担任过教研室主任、专业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职务优先考虑。
3.建设经验：具有主持职业教育专业建设、课程体系改革、实训基地建设的实际经验，熟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（如现代学徒制、订单班等），参与过专业认证、水平评估或重点专业建设者优先考虑。
三、岗位职责
1.负责制定医卫类相关专业的整体发展规划。
2.带领本专业教师团队进行“三教改革”（教师、教材、教法），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。
3.主导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，规范临床见习、实习教学管理，拓展实习就业渠道，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。
4.统筹专业教学团队建设，负责青年教师的培养，打造高水平结构化“双师”教学创新团队。
5.推动教育教学改革，牵头组织申报各级各类教学成果奖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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